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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健康产业核心竞争力，加快培育医药健康支柱产业，现发布

2015 年度省医药产业发展引导资金项目指南。  

一、支持方向 

坚持“创新驱动、特色发展、统筹推进、优化升级”原则，以

加快重大医药健康产业化项目实施、推进医药健康产业结构优化

升级、增强医药健康产业竞争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标，以“调结

构、转方式、促升级”为重点，强化企业技术难题向科技攻关转化、

科技攻关成果向中试成果转化、中试成果向产业化转化“三个转

化”，围绕中药、生物药、化药、保健食品和生物健康材料、医疗

仪器与器械、制药检测与装备“六大板块”，侧重支持医药大品种

技术提升与产业化、中药开发与产业化等八个方面的项目实施，

扶优助强，尽快将医药健康产业培育成为我省新的支柱产业。 

（一）医药大品种技术升级与产业化。 

1.医药大品种二次开发。 

支持上年度销售产值 3000 万元以上中成药大品种围绕重大

工艺改进、药效物质基础、质量标准、药效机制、临床再评价和

药物经济学等内容，开展二次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上年度销售产值 2000 万元以上疫苗、基因工程药物等生

物药大品种开展产品升级换代研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上年度销售产值 2000 万元以上多组分生化药、中西合剂

等化学药大品种以仿制药一致性评价为手段的技术升级与产业

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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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重大医药产业化项目技术提升与产业化。 

支持 2014 年以来投资 3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医药产业化项目

开展相关先进技术、关键技术的引进应用与技术改造。 

3.招商引资等重大产业化项目技术提升与产品优化。 

支持 2014 年以来通过域外招商引资、省内兼并重组医药企业

实施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改造项目。 

（二）中药开发与产业化。 

1.中药新药创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针对治疗儿科病和老年病等中医优势病种、以道地药材

为基源的中药新药创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疗效确切院内制剂的中药新药开发与产业化。 

2.名优中成药老品种技术提升与开发。 

支持临床疗效确切、市场前景较好地名优中成药老品种，开

展临床准确定位、新适应症发现、工艺优化、新剂型改进等技术

提升与产业化。 

3.道地中药材规范化、规模化生产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中成药大品种所需、市场紧缺的道地中药材种植（养殖）、

产地加工技术开发与产业化。 

（三）保健食品、生物健康材料开发与产业化。 

1.高端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。 

重点支持以长白山道地药材和特色资源为基源、具有明确功

能因子和生理调节功能的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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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生物健康材料开发。 

以我省最具资源特色的生物基材料为基础，开展医药包材，

以及生物基药用胶囊等辅料的开发与产业化。 

（四）生物技术药物研究与产业化。 

1.基因工程新药创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重组蛋白、抗体药物等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发与产业化。 

2.疫苗创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新型疫苗的研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国外上市疫苗大品种的仿制开发。 

3.生物诊断试剂研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基于疾病标志性分子的诊断类生物制品的开发与产业

化。 

（五）化学药创制与产业化。 

1.绿色原料药及制剂开发。 

支持采用生物技术方法，开发医药中间体产品。 

支持生物基制剂产品开发与产业化。 

2.化学药抢仿与产业化。 

加强国外专利到期药物的抢仿、非专利药物的仿制与开发研

究。 

3.自主创新药物研发与产业化。 

具有生物活性和开发潜力的新化合物研究及化学创新药物开

发与产业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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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医疗仪器与器械开发与产业化。 

1.医疗器械创新产品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体外诊断试剂及设备、医用诊断仪器及设备等医疗检测

器械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生物基可吸收性骨科植入材料、医用高端敷料等康复用

器械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激光治疗仪等治疗器械开发与产业化。 

2.医疗器械仿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国外先进大型医疗仪器与器械产品的消化吸收与国产

化。 

3.已上市产品技术升级与产业化。 

支持国内市场优势明显产品的技术升级与产能扩大。 

（七）药品、食品检测仪器与装备开发与产业化。 

1.药品、食品检测仪器开发与产业化。 

支持药品、食品实验研究和质量检测光电仪器设备研制与产

业化。 

支持食品安全现场检测仪器及配套试剂盒开发与产业化。 

2.药品生产设备研制与产业化。 

支持具有一定开发优势和基础的中药饮片生产设备、提取分

离设备等中药生产设备及生产线开发。 

支持制剂机械、制药用水设备、药品包装机械等制药成套装

备的开发与产业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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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与运行。 

1.医药电子商务平台建设。 

扶持互联网药品交易，重点开展符合 GSP 要求的交易平台、

移动支付、配送能力提升与建设。 

2.医药公共研发、转化、信息和培训平台的建设与运行补助。 

二、申报要求及方式 

1.申报主体。重点支持企业或产学研联合体实施的项目。申

报单位应为在吉林省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（内资或内

资控股）、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等实体单位。 

 要求第（一）、（六）支持方向的项目申报主体为企业；第（二）、

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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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相关科技成果、新药临床研究批号或批准文号等。化学药

物仿制、国外医疗设备国产化项目和国外医药工业装备的国产化

开发如不能提供上述证明，也可提供其他能够证明有较好工作基

础的材料。 

3.预期成果。原则上，对于新药开发与产业化类项目，预期

成果为临床批件（或受理通知书）、生产批号或新药证书（或受理

通知书）；对于保健食品开发与产业化项目，预期成果为保健食品

批准文号（或受理通知书）；对于医疗仪器与器械开发与产业化项

目，预期成果为医疗仪器与器械的注册证书（或受理通知书）。 

4.项目负责人。作为项目负责人只允许申报 1 项，且同期作

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省科技发展计划在研项目数不超过 2 项（同一

类型计划项目只能承担 1 项）。项目负责人要求副高级以上职称或

已经取得博士学位（企业可适当放宽）。离法定退休年龄不满 3

整年的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。 

5.资助额度。每个项目资助额度在 40 万元以上。 

6.项目申报和受理。 

（1）项目申报人登陆吉林省科技厅网站，进入吉林省科技计

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或直接登陆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网站，

网上填报、上传提交，并经审核推荐后下载打印纸件申报书。  

（2）项目审核与推荐。中省直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对本单位申

报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推荐，市（州）或县（市、区）以及高新

区科技管理部门、市（州）医药健康产业推进牵头部门对辖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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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和省直以下事业单位申报的项目进行网上审核推荐。  

（3）通过管理部门网上审核推荐的项目，项目申报人需将纸

质申报书交推荐部门盖章。  

（4）项目申报书及相关材料经网上申报提交，在推荐单位审

核通过后，下载打印纸质申报书及相关材料装订成册一式 2 份；

推荐单位汇总所推荐项目的纸质申报书及相关材料，出具加盖公

章的正式推荐公函，送至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。  

（5）申报单位须提交《项目经费预算申报书》，申报单位或

参加单位为企业的须提交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年度会计资料

（整套复印件），并加盖申报单位或参加单位公章，附《项目经费

预算申报书》后胶装成一册，报送省财政厅教科文处一份，报送

时间同《项目申报书》要求一致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

《项目经费预算申报书》格式统一采用在省科技厅网站：首

页→在线办事→表格下载中样式，只受理胶装材料，胶装后封皮

页面采用《项目经费预算申报书》封面，计划类别、项目类别名

称应同项目指南名称保持一致，项目联系人、手机栏必须填写。

报送到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3646 号（人民大街与通化路交汇

处），吉林省财政厅教科文处 1101 房间。联系人：杨萍，咨询电

话：0431-88550905。  

 （6）受理时间：网上和纸件申报受理时间均为自《指南》

发布之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30 日止。逾期不予受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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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注意事项 

（1）项目申报书的研究内容、预期结果及验收指标应合理、

明确、可考核；如果项目列入计划，将作为签订任务书、验收（鉴

定）的依据，原则上不得更改。  

（2）同一单位不能将研发内容相同或相近（含在研省科技计

划项目）的项目，跨计划类别同时申报省科技发展计划，一经发

现将取消其省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资格。 




